
 

 

国家“十二五”投资四百亿提升环境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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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保护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国家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十
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以总量减排、质量改善、风险防范、基础完善
为着力点，在环境监测、监察、预警、应急、信息、评估、统计、科技、宣教等
领域开展能力建设，切实加强环境监管能力。 

 

《规划》提出，环境监管是环境管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实现环境保护目标的重
要保障，是推进环境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内容。围绕环境保护“总量减排、
质量改善、风险防范、均衡发展”目标要求，在污染源与总量减排监管能力全面
提高、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考核能力显著提升、环境预警与应急能力系统加强、
环境综合监督管理基础设施基本完善等 4个方面提出环境监管能力建设的目标。 
 

《规划》明确，到 2015 年，全国县级环境监察机构装备达标率达到 85%，地市
级达到 90%，省级达到 95%。机动车、污染源监管、科技支撑和统计能力显著增
强。全国县级环境监测站基本设备配置达标率达到 90%，地市级站基本实现标准
化，省级站全部达标。中央本级环境监测能力显著加强。重金属、危险废物、危
险化学品、放射性物质等污染事件防范水平显著提高。地市级环境监测站具备较
强的应急监测能力，省级站基本具备预警监测能力。地市级环境应急管理机构二
级达标率达 70%以上，省级机构二级达标率达到 100%。国家、省级辐射环境监测
能力达到标准化要求，初步具备相对独立、较为完整的安全分析评价、校核计算
和实验验证能力，核与辐射安全监管能力与核事业发展同步提高。建成一批市、
县环保监管业务用房。建设国家环境规划与工程评估、华北环保督查中心综合业
务用房与国家核与辐射安全监管技术研发基地，基本建成 6个区域性核与辐射安
全监督站业务用房。地市以上环境信息与宣教机构设备配置达到标准化要求。 

 

《规划》要求，一是提升污染源与总量减排监管水平。加强现场执法装备配置，
落实监察执法能力建设与验收工作；完善污染源自动监控网络，落实监控中心与
重点行业监控；强化污染源监督性监测与数据质量控制，促进自动监控数据应用；
启动机动车与农业面源环境监管能力建设，拓展污染源监管领域；加强环境统计
能力建设，提升环境统计对总量减排等重点工作支撑能力；夯实环境信息能力基
础，推进物联网在污染减排中的应用。二是提高环境质量监测与评估考核能力。
填平补齐，继续推进环境监测标准化建设；提高空气、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等
新增指标的监测能力；优化完善国家环境监测网；利用卫星遥感和地面监测手段，



开展生态环境质量监测评价；完善环境质量监督考核体系，实施环境质量监督考
核。三是加强环境预警与应急能力建设。提升环境风险管理能力；加强核与辐射
安全监管能力建设，形成相对独立、较为完整的核与辐射安全分析评价、校核计
算和实验验证能力；提高重金属、危险废物及危险化学品风险防范能力，实现对
危险废物和危险化学品等处置、运输和转移的全面监管；建设环境预警网络，建
立环境应急指挥系统和平台网络，加强环境应急响应能力和应急技术支撑能力。
四是夯实环境综合监督管理基础，推进环境综合监督管理基础体系建设。 

 

《规划》指出，结合四大领域任务，实施基础、保障、人才等三大工程，规划总
投资 400 亿元。基础工程包括环境监测、监察、应急、信息、评估、宣教等能
力建设和标准化建设、新增主要污染物监管能力建设等 10 项。保障工程包括污
染源与总量减排监管运行保障、环境监测与评估运行保障等 4项。人才工程包括
环境监测、监察、应急、信息、评估、宣教等 8项。全面提升环境监管能力，为
实现“十二五”环境保护目标、建设生态文明提供有力保障。 

 

为确保顺利实施，《规划》要求，切实加强组织领导，全面推进规划实施。统筹
国家与地方环境保护规划、各专项规划与《规划》的衔接、配套，建立并完善项
目库，提高项目储备能力。明确中央与地方事权划分，将环境监管能力建设和运
行费用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予以重点保障，确保资金到位。加强项目资金监管，实
施项目绩效评估，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加强环境监管人才队伍建设，实施人才体
制机制创新，提升人才发展的基础保障能力。建立健全规划实施定期通报和评估
制度，适时对规划执行情况进行期末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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